
附件3-1

资 金 来 源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（A） 分值 执行率 得分

年度资金总额： 3752.23 4126.77 10 84.54% 8.5

   基本支出 1865.56 2006.4 — — —

   项目支出 1886.67 2120.37 — — —

   其他资金 — — —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(A) 实际完成值(B) 分值 得分

持续强化经济指标运
行调度

每季度制定全州经
济社会发展工作方
案，全面分解细化
行业、县市时序预

每季度制定全州经
济社会发展工作方
案，全面分解细化
行业、县市时序预

3 3

推进“双培育双服务
”，扩大有效投资

力争投资增长5%以
上

增长5% 3 3

确保稳投资工作责任
落实到位

全年争取预算内资
金30亿元以上, 全
州争资争项总量达
到200亿元以上。

争取到中央预算内
投资、地方专项债
券等各类资金200.5

亿元

3 3

加快服务业提质发展
新增培育30户服务
业企业，库内企业
数量突破300户

全年新增29户企业
入库，库内企业累

计达292户

3 2

持续提升城镇化水平
力争实现新增落户
城镇人口2万人以上

实现新增落户城镇
人口2万人

3 3

加强基础设施领域建
设

配合加快推进铁路
、机场项目建设，
铁路、机场计划完

成投资43亿元

配合加快推进铁路
、机场项目建设，
铁路、机场计划完
成投资43亿元

3 3

抓好城乡居民增收

2023年全州城镇居
民和农村居民可支
配收入分别增长6%

和8%

2023年全州城镇居
民和农村居民可支
配收入分别增长6%

和8%

3 3

强化粮食安全保障

推动全州粮食日加
工能力突破3400
吨，力争达到3500
吨。全州地方储备
粮就地加工转换率
突破75%，力争达到

80%

全州粮食日加工能
力突破3400吨，全
州地方储备粮就地
加工转换率突破75%

3 3

扎实做好稳物价工作

确保居民消费价格
指数涨幅控制在省
定目标范围内，上
涨幅度控制在3.5%

左右

涨幅控制在省定目
标范围内，上涨幅
度控制在3.5%左右

3 3

开展项目个数 14个 14个 3 3
完成州委州政府及上
级安排的其他工作

按时保质完成 按时保质完成 3 3

建立省州重点项目建
设推进计划清单

推动639个省州重大
项目完成投资713亿
元，建成70个以上

重大项目完成年度
投资430亿元以上

3 3

质量 全局工作任务完成情况 优秀 优秀 3 3

时效 完成时间 2023年底 2023年底 3 3

基本支出

共1865.56万元。1.
人员类项目支出

1711.78万元；2.运
转类公用项目支出
153 78万元

支出1953.33万元 4 4

项目支出
共1886.67万元。为
特定目标类-成本性
支出1886.67万元

支出1535.54万元 4 2

经济效益
促进投资稳定增长 有所提高 达成预期指标 15 15

社会效益
改善社会民生事业 有所提高 达成预期指标 15 15

满意度指
标（10
分）

服务对象
满意度

州委州政府对本局完
成工作任务的满意度

≥99% 99% 10 10

100 95.5

自评
结论

联系电话：8251675

部门（单位）总体
资金（万元）

年度总
体目标

绩

效

指

标

产
出
指
标

(50分)

效
益
指
标

(30分)

数量

成本

自评为“优”

联系人：王翀

注：1.绩效自评采取打分评价的形式，满分为100分，各部门（单位）可根据指标的重要程度确定各项三级指标的权重分值，各项指标得分加总得出该
绩效自评的总分。原则上一级指标分值统一设置为：产出指标50分，效益指标30分、服务对象满意度10分、预算资金执行率10分。如有特殊情况，除预
算资金执行率外，其他指标权重可适当调整，但总分应为100分。各三级指标得分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。
   2.未完成原因分析：说明偏离目标、不能完成目标的原因及拟采取的措施。
   3.定量指标若为正向指标（即指标值为≥*），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实际完成值（B）/年度指标值（A）*该指标分值；若定量指标为反向指标（即指
标值为≤*），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年度指标值（A）/实际完成值（B）*该指标分值。
   4.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：达成预期指标、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、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，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
值权重区间100-80%(含80%)、80-50%(含50%)、50-0%合理选择权重确定得分。

 

部分项目因未达支付条件，未支
付。

总         分

全年实际入库仅有29家，还有部
分退库企业，导致累计数未达目

标。

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

一、严格控制“三公”经费，压缩会议费等支出，发挥预算资金使用效益；

二、预算经费主要用于完成州委、州政府、国家发改委、省发改委局安排的工作：

（一）持续强化经济指标运行调度，做到以月保季、以季保年。

（二）推进“双培育双服务”，扩大有效投资，建立省州重点项目建设推进计划清单。力争投资总量进入全省

第5，实现投资总量升位进位。力争省重大项目个数（423个）、年度投资总量（597亿元）由全省第二方阵进

入第一方阵。

（三）确保稳投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。争取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同比增长7%以上，争取行业资金140亿元以上。

（四）加快服务业提质发展。2023年新增培育30户服务业企业，库内企业数量突破300户以上。着力优化居民

服务业结构，引导全州各县（市）行政、企事业单位公务用车1.1万辆进入规上汽车修理开展维修保养，增速

与全省持平。新增省级服务业龙头企业2户，累计达10户以上。

（五）持续提升城镇化水平。全州城镇化率、城镇化率增速继续保持全省第一方阵。

（六）加强基础设施领域建设。配合加快推进铁路、机场项目建设，铁路、机场计划完成投资43亿元。推进天

然气管道全覆盖，力争2023年3月建成花溪经惠水至长顺支线。

（七）抓好城乡居民增收。 充分发挥公共实训基地、服务业集聚区的载体作用，加大就业培训力度；2023年

全州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6%和8%，确保城乡收入差距保持在合理区间。

（八）强化粮食安全保障。认真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，确保考核获得“优秀”等次。严格落实省下达我州的

储备任务，按时完成“十四五”新增储备任务，加强轮换管理、储存管理，确保数量真实、质量良好、储存安

全。推动全州粮食日加工能力突破3400吨，力争达到3500吨。全州地方储备粮就地加工转换率突破75%，力争

达到80%。

（九）扎实做好稳物价工作。以重要民生商品、大宗商品为重点，健全监测预测预警体系，强化政策配套，提

升保供稳价能力和水平，开展市场价格监测和巡查，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，确保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涨幅控

制在省定目标范围内，上涨幅度控制在3.5%左右。

（一）全州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3.2%左右，较2022年提升2.9个百分点。全州前三季度高质量绩效评价总得分65.47分，排

全省第3位，较去年同期上升1位，在Ⅱ类地区中排第1位。2023年全州高质量发展绩效考核有望保持全省第一方阵。

（二）全年举行4次重大项目集中开工，集中开工重大项目386个，实施省州重大项目608个。新增入库500万元以上项目700个

以上，重大项目完成年度投资430亿元以上。全年谋划项目5142个，总投资7701亿元。争取到中央预算内投资、地方专项债券

等各类资金200.5亿元，获得银行授信324.42亿元，放款103.53亿元。工业投资、民间投资、高技术产业投资占比分别为45%

、46%、11%左右，均居全省前列。

（三）争取到18.1亿元支持全州29个园区基础设施建设，向金融机构融资贷款25亿元支持12个项目，现已发放贷款11.06亿元

。主动向省争取到能耗指标633.6万吨标准煤支持我州61个重大产业项目建设，顺利推进我州新型工业项目落地建设。加强服

务业企业培育壮大，全年新增29户企业入库，库内企业累计达292户，新增企业入库数量和库内企业总量连续3年保持全省第

一方阵；新增获批3户省级服务业龙头企业，龙头企业总量累计达8户，排全省第4位争取国家及省预算内资金14.08亿元、特

别国债30亿元支持我州水网骨干工程、水安全保障工程、乡村振兴、重点区域生态保护和修复、以工代赈等领域82个项目建

设。

（四）印发实施《都匀市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实施方案（2023—2025年）》，有序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。新增国家A

级物流企业13家，总量达18家、排全省第2位。筛选26户民营企业纳入全省民营企业信息库，帮助48户民营企业争取到上级资

金3038万元支持发展。

（五）完成原粮9.25万吨、食用油0.94万吨政策性储备任务，建立社会责任储备0.17万吨。

（六）推进以工代赈助农增收，主动向上争取到6608万元支持全州27个以工代赈项目建设，完成投资6016万元，带动就业人

数1588人，发放劳务报酬1910.37万元。积极争取获得2023年中央预算内投资2.93亿元支持教育、医疗卫生、养老等23个基础

设施项目建设。率先在全省开展月度物价走势分析预测，形成农贸市场和连锁超市“场地挂钩”等保供稳价工作机制。

未完成原因分析

全年执行数（B）

3488.87

1953.33

1535.54

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自评表
（2023年度）

单位（盖章）：黔南州发展和改革局 填报日期：2024.2.22

部门（单位）名称 黔南州发展和改革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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